苏州市吴中区因地制宜推进新村庄建设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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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村庄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组成部分，本报告基于对吴中区的调查，提出要在农民自觉自愿的前提下实现农民居住向中心村和居民小区相对集中，把整治村庄环境，完善配套设施，改善公共服务，节约使用资源，方便农民生产生活作为新村庄建设的重点。要将新村庄建设与城镇建设统筹规划，创新宅基地政策，依法保障农民权益。
一、吴中区新村庄建设的主要做法与经验    

（一）把完善村镇规划体系作为新村庄建设的基础工作    
吴中区早在90年代中期（当时是吴县市的一部分）就已进行“现代化农村”村庄规划。2001年吴县市撤市设区后，吴中区又开展了片区规划。2003年以来，按照统一规划、成片布局、资源共享、一体化发展的思路，把全区分5个片区进行规划编制，并以此为依据确定了5个中心镇（区），按照中心镇——一般镇——中心村——一般村的村镇体系发展模式，以中心镇为重点规划发展中心村，确定全区中心村总数25个。2004年，吴中区开始创建“先锋村”活动，并于2005年建立了包括组织建设、经济实力、社会保障、综合环境、村风民风在内的市区镇三级考核指标。2005年，吴中区又依照江苏省出台的《推进全省镇村布局规划编制工作方案》、《江苏省镇村布局规划技术要点》等规划要求，并结合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自然地理条件及文化风俗习惯，制定完成了全区镇村布局规划，包括分区规划、村镇规划和一些单体规划。这些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对于这十多年来吴中城镇和农村的建设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    
（二）把改善村庄环境和公共服务作为新村庄建设的重点    
自2004年始，吴中区开展了农村十项实事工程，在改善农村环境、提高农村保障水平、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工作。一是改水、改厕和公路等农村基础设施普遍改善。2005年全区新增改水受益人口2.73万人，累计受益人口50.42万人，自来水普及率达96.1％。新建无公害户厕1.69万户，累计达到13.81万户，无公害户厕普及率80.8％。完成农村公路通车里程95.89公里，完成危桥改造80座。二是清洁村镇、清洁河塘、清洁庭院的农村“三清”工作稳步开展，农村卫生环境大为改观。2005年镇村两级投入农村“三清”活动经费超过1000万元，切实加强了农村“三清”工作长效管理，按要求配备垃圾箱、垃圾清运工具和公共厕所，加强外来人员聚居地的环境卫生管理，村级辖区内基本无成片暴露垃圾，农民家庭庭园舒适干净，农户化粪池改造基本到位。配备卫生保洁人员1821名，落实河道保洁员723人，农村居民家庭95％以上达到文明户标准。2005年全年共完成河道疏浚246条、230公里，三年共累计完成河道疏浚853条806公里。    
（三）将节约土地资源作为新村庄建设的重要内容    
吴中区在宅基地有效、合理利用方面摸索出了一些经验。2004年4月，吴中区政府正式发文规定各乡镇可成立农民住宅置换中心，置换中心隶属于镇人民政府，办公地点设在镇（区）国土资源所、分局或村镇建设办公室，为农民提供宅基地交易、流转、置换等服务。置换中心的主要职能是接受农民宅基地入市交易、流转的委托，代理相关的交易服务；预先收购部分暂时无法交易的农民合法宅基地；负责农民自愿推出宅基地与新购农民公寓房的等价置换；收集、发布宅基地交易信息、提供相关咨询代理服务。吴中区对于农民宅基地征用及补偿、安置等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政策及管理措施。一些乡镇整理并盘活了老宅基地，节省下来的土地作为集体土地在其上修建标准厂房或集宿楼，并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物业股份合作社和社区资产股份合作社，集体土地资产量化到农户，农民还可以再进行投资入股，获得分红，增加其财产性收益。该区尧南村就用节约的180亩宅基地修建了标准厂房用于出租，2005年厂房等固定资产出租收入达222万元。目前，集体资产（土地）收益、投资性收益已经成为吴中区社区集体组织和农民的一项主要收入，基本上每个村都有厂房等固定资产出租收入，全区142个行政村（社区）中，村（社区）集体平均收入达250万元， 73％的村（社区）集体年收入超过50万元，60％以上的村年收入超过100万元，年收入200～500万元的村有40多个，年收入500万元以上的村有20多个。集体（土地）资产股份收益和农户投资收益已经占到吴中农民收入的10％左右，一些乡镇和农村的这一比例更高。    
根据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需要，吴中区所属的苏州市创新了土地使用制度，2005年《关于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意见》中规定：认真落实村集体建设留用地政策，在规划时留出10％左右作为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加快农民向居住区集中，加大宅基地置换力度，置换后增加的土地，原则上20％～40％作为集体非农建设用地。上述两类集体非农建设用地，以镇或街道为单位，组建市场化运作主体，并置换到产出快、效益高的产业集聚区或规划区内发展二、三产业（但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商品房开发），产权和收益归村集体所有，并通过股份形式量化给农民，农民按股分红。积极引导集体经济组织提供非农建设用地、农民出资入股组建物业合作社，增加投资性收入。苏州市《关于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意见》中关于创新土地使用制度的条文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村庄改造节约宅基地、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的产权、收益支配、运作等内容，有助于村庄改造、建设，有利于集体经济增长和农民收入增加。    
（四）分类实行新村庄建设    
吴中区在进行新村庄建设中，区镇村三级依据经济实力、地理位置、工业发展、拆迁安置等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分不同类型进行新村庄建设。    
1.以老村为基础进行综合整治——以天平村为例    
天平村紧邻木渎镇驻地，有1365户，5000人。2005年村级总资产2.3亿元，村级可用财力1378万元，主要来自厂房等固定资产出租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1.12万元。天平村的新村建设主要是进行老村改造，注重村庄综合整治。该村2000年以来90多个拆迁户中，除有10户搬迁到镇上统一修建的馨乐小区外，其余农户都在老村修建了新房。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天平村按照区、镇要求进行村庄综合整治。2004、2005年分别投入260万元、150万元进行老村改造和村庄综合整治工作。村庄综合整治内容包括新建化粪池、下水道等污水及垃圾处理设施，污水处理设施与镇污水处理系统接轨，极大地改进了村庄的卫生环境；修建了水泥路，更新了电力设施，对农民居住区进行绿化，优化了农民生活环境。该村今后预计每年都将投入100－150万进行村庄综合整治工作。    
天平村进行新村建设的特点是没有进行大拆大建，而是在老村基础上修建新居，新老兼容，注重进行村庄综合整治，对老村进行“梳妆打扮”。该村保留了上世纪60年代以来各个时代的房子，重新修缮过的老房子和新建的楼房交错分布，掩映于绿树丛中。房子尽管新旧不一，但每个农户都可以享受统一便捷的公共服务，硬化过的路面铺到了各家门口，改造过的上下水设施、电力设施、闭路电视通往各家各户。    
2.统一规划、农民自建——以淞南村为例    
淞南村是吴中区2005年确定的25个中心村之一。2005年，该村共有1215户，人口4333人。2005年村级总资产6800万元，村级可用财力787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085万元，村距离镇驻地1公里。淞南村拆迁户较多，村集体对村庄建设进行了统一规划。村安居小区中，每个农户宅基地面积有135平米，农户用拆迁补偿费自己建2～3层、居住面积200～300平米的住房。村集体负责修建基础公共服务设施，安居小区的道路、绿化等都由村集体统一出资建造；该村的生活设施齐备，有社区服务中心、农贸市场、医务室、幼儿园、村级老年公寓、娱乐保健设施等。仅是2005年，村集体就投入478.8万元进行了包括道路、老人公寓、幼儿园、桥、垃圾处理设施等建设。    
3.统一建设、整体搬迁、集中到中心村居住——以横泾街道“尧南花苑”为例    
横泾街道面积53.39平方公里，本地人口3.02万人，2005年财政收入9656万元，人均纯收入8476元。“尧南花苑”位于横泾街道尧南村，总占地面积408亩，用来安置该镇尧南村及邻近村拆迁农户的安居小区。规划最终可以入住4个村2000多拆迁户、8000口人，尧南村530户人家将整体搬迁到“尧南花苑”。到2005年底，已建联体别墅246户，多层公寓130套，安置拆迁户126户。“尧南花苑”由镇政府出资修建，拆迁农户再用拆迁补偿费购买住房。拆迁农民的住房补偿费介于8～40多万之间，平均为22万元左右。每户农民可以以500元/每平米的价格购买270平米的联体别墅一套或者多层公寓2－3套。“尧南花苑”的建成综合利用了宅基地面积，为工业和三产腾出了发展空间。以尧南村为例，该村过去共有500多亩宅基地，现可节约180亩，节约宅基地面积1/3。“尧南花苑”使农民的居住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过去村庄中脏、乱、差的状况已经一去不返。该镇农民中现在从事农业生产的较少，多数农民实际上已经转变为产业工人、技术工人，多数人已不需要居住在老宅从事种植、养殖工作。    
4.统一建设、集中进镇——以木渎镇“馨乐花园”为例    
木渎镇有2500年历史，镇区面积6.6万平方公里，人口6.6万人，既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也是经济发展强镇，2005年有1.84亿元的可用财政收入，人均纯收入11080元。从上世纪80年代的乡镇企业到如今的民营企业为该镇工业化和城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目前，木渎镇有外资企业160多家，民营企业2000多家，仅2005年就新增就业岗位9000多个，包括约1万失地劳动力在内的全镇3万劳动力98％以上就业，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还吸引了大量外来劳动力，登记外来人口就有13.7万人。    
为了应对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解决经济发展和土地资源稀缺的矛盾并充分集约用地，妥善安置拆迁农民并改善农民居住环境，木渎镇政府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了农民安置小区，将农民居住向城镇集中。“馨乐花园”就是由镇政府投资兴建，安置拆迁农民的一个高标准城市型居住社区，小区占地190亩，建筑面积13万平米，2005年底入住户数1000户。“馨乐花园”基础设施完备、配套设施齐全、环境优美，完全是一副高档城市社区的景象。小区楼房的市场价格为4500元/平米，但拆迁农民可以用拆迁补偿款以400元/平米的平价按照30平米/人（独生子女按2人计算）的标准购买一套联体别墅或2～3套公寓，超出面积则以2200～2800元/平米的优惠价购买（市场价为4500元/平米）。农民搬到小区后，考虑到其居住开支增加，镇政府还将按月发放的补偿费提高了40元。拆迁农民正在从工作性质、居住方式等方面逐步由农民变为市民。    
二、吴中区新村庄建设遇到的问题    

（一）宅基地政策滞后    
宅基地政策及管理是新村庄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宅基地的权属、管理、交易、流转、置换、整理等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及其经济性和可持续性。200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对宅基地管理、审批、农村建设用地整理等方面做出了相关规定，为农村宅基地集约利用提出了一些可操作、实用的措施。但以上一些相关宅基地政策中，对宅基地的物权、上市交易和流转、农民住房买卖等规定还比较谨慎，滞后于像吴中等一些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较快地区的客观事实，忽视了大批农民流动、进城的实际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宅基地资源的高效集约利用、空心村治理工作及新村庄建设的顺利进行。    
虽然吴中区所属的苏州市已经在土地使用制度上有所创新，宅基地置换后增加的土地有20％～40％作为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用以发展二、三产业。但对于置换后增加的其余大部分土地，集体没有完全的支配权、开发权和收益权。相对于宅基地置换的总成本，20％～40％置换后增加土地的收益仍嫌不足，还难以充分调动镇、村高效集约利用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的积极性，村庄建设和集体经济资金来源也受制约。    
（二）村庄规划与城镇规划对接性不强    
江苏省在2005年出台了关于镇村规划的工作方案及技术要点，但吴中区一些镇、村在具体执行中却遇到了难题。一些乡镇同志反映省级规划在某些方面与实践相脱节，对已经城镇化、无地少地的村庄不太适应，规划的分类指导性和实践操作性不强。    
目前的村庄规划没有与城镇规划很好对接。虽然吴中区在道路、社区管理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方面村庄和城镇已经基本实现对接，但在污水处理、自来水供应、液化气供应、消防等方面，村庄规划显得滞后，没有充分考虑到村庄和城镇公共资源的共享性。    
（三）村庄拆迁缺乏法律依据    
在国家层面，村庄拆迁没有统一的法律依据。而在吴中，市、区、镇三级拆迁政策不统一，村庄拆迁评估标准、补偿标准、安置标准、安居房购买标准等没有规范，实践中难以操作。一方面，政府部门没有进行村庄拆迁的规范条例，村庄拆迁的行政成本和经济成本比较高；另一方面，农民没有正式的条文来保护自身权益，容易造成拆迁过程中关于补偿和安置上的争议，增加了群众上访事件的发生。    
三、几点政策建议    

（一）村庄建设要尽量避免“大拆大建”    
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居住环境、风俗习惯、收入水平、自然资源、经济社会功能等各方面条件都存在很大差异。因而，新村庄建设须因地制宜，从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分类指导，不宜偏颇，不能追求千篇一律，而应实行村庄建设和整治的多样化。既要关注新村建设，更要注重老村整治；既要有条件地让农民集中进社区、进城镇、进中心村，又要兼顾农民生产需要和生活习惯，合理化村庄布局；既要统一规划、有序建设，又不能搞一刀切。吴中区不同的乡镇、村在进行新村庄建设时，注重村庄的综合整治和基础设施配套，避免资源浪费。前述以老村为基础的综合整治模式应该是未来我国多数农村进行新村庄建设的主要方向。当前，一些地区正在探索引导农民相对集中建房和居住，要认真总结有关经验和教训，避免走弯路。实现农民居住向中心村和居民小区相对集中，一定要在农民自觉自愿的前提下进行，不能强迫命令。村庄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基础。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大多数农民挣了钱还是选择在生活了几代的村庄建房居住，村庄建设不要搞“大拆大建”，不是普遍建“中心村”，更不是修宽马路、建大广场等劳民伤财的工程，也不能简单把城市住宅小区建设模式照搬到农村。从对吴中区的调查看，新村庄建设的重点应该是整治村庄环境，完善配套设施，改善公共服务，节约使用资源，方便农民生产生活，突出地方特色，体现农村风貌。    
（二）将新村庄建设与城镇建设统筹规划，共同推进    
新村庄建设与城镇建设之间关系密切，不可断然割裂。吴中区在新农村建设、新村庄建设过程中，既注重像天平村这样的老村整治模式、淞南村的新村建设模式，也推行像木渎镇“馨乐花苑”向城镇集中的模式。在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发展的背景下，有必要也有可能将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和新农村的建设统筹规划，立足于农村现代化的目标，使城市各类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保证广大农民安居乐业，保障农民有能力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要注意城镇规划、村庄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等不同规划之间的衔接，处理好不同层级规划、不同部门规划之间的关系，为新农村建设规划出科学的蓝图。    
（三）创新宅基地政策，依法保障农民权益    
农民宅基地具有特殊的价值，宅基地政策是新村庄建设中的一个关键问题。目前，农村宅基地存在使用权残缺、超标严重、利用率低等问题。从对吴中区的调查看，在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保障农民宅基地应有的权益，同时促进更有效地利用土地，是当前必须重视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苏州等发达地区正在探索的由村集体牵头，对农村宅基地进行整理、开发和置换的做法，有利于集约利用土地，提高土地效益；有利于缓解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供需矛盾，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有利于居民居住向城镇集中，推进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进程。从吴中等地的实践来看，宅基地政策这篇文章还应当进一步做好、放活。一是探索建立农村宅基地流转机制。物权法草案对农民在处理其房屋及其房屋下面的宅基地方面的权利限制过于严格。如果农户仅可以将房屋转让给本集体内的农户，由于在目前的法律下一个农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那么有条件成为受让人的农户的数量将会是非常少的。农民通常会将很大一部分的可支配收入花在盖房或翻修房屋上。由于经济发展和人口迁移，越来越多的农民将会迁出农村，一旦他们决定迁到城市，由于市场几乎不存在，农民面临的难题是如何收回在房屋上的投资。与城市居民拥有的处分其房屋的权利相比，这些限制是非常不必要而且严格的。因此，法律应至少提供一些有限的灵活性。农村宅基地的转让至少应该对所有农民开放，而不仅仅是同一集体的农民。二是对农民的宅基地要依法保障其合法权益。不能以扩大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为动机，随意收回农民的宅基地，引起农民的不满。要鼓励农村集体整理节约出的宅基地地更多由社区集体组织支配使用，将节约土地的增值收益更多地留在农村、留给农民。三是完善农村宅基地用地登记制度。    
（四）建立健全村庄拆迁法规，并以市为单位统一拆迁条例    
随着城市化发展、新村庄建设的推进，村庄拆迁会越来越多，而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关于村庄拆迁的规范性法规，村庄拆迁仍处于无法可依状态，以致拆迁中各个行为主体无所适从，因而引发的矛盾和问题也比较多。为此，国家层面应参照城镇拆迁法规政策、土地征用补偿法规政策，出台专门关于村庄拆迁的规范性法规政策，以指导村庄拆迁的有序进行。考虑到各地区经济、社会、地理等差异，应区别对待，以市为单位制定本地区拆迁条例，统一确立本地区的拆迁安置标准和办法。
